附件1

2026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现场确认须知

一、考生报名要求

（一）报考学历为2002以后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毕业考生在网上报名时必须如实填写“学校名称”“教育情况”“学历证书编号”相关信息，以便网报系统通过学信网对证书编号进行自动验证。学历信息填写错误的必须重新进行维护后再选择正确信息进行报名。
（二）2026年在校应届毕业生在填写“工作单位名称”时，请统一填写为“□□□□□院校2026年应届毕业生”。

（三）非应届毕业生（往届考生）无工作单位的，请准确填写档案存放单位名称；有工作单位的，填写工作单位名称时，工作单位属于“事业法人”单位的，按照工作单位第一法人名称（即公章名称）填写；工作单位不属于“事业法人”单位的，或工作单位为民营医疗机构的，填写经当地所属卫健局注册的“医疗卫生机构”名称。工作单位不得简写。

（四）考生填写的姓名、性别、身份证号、出生年月须与本人所持身份证信息一致。

（五）考生在网报注册时须使用微信关注“中国卫生人才网”公众号并绑定报名用户，以便通过微信登录账户、找回密码、接收缴费、考试等相关信息推送。
（六）考生在现场确认及考试期间须仔细核对本人所填报的姓名、身份证号等相关信息。如需删除或修改请在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官网下载《考生注册信息修改/删除申请表》，填写完毕后及时向现场确认点或考点报告并登记修改。考试成绩公布之后所有信息均不能进行修改。
二、现场确认时考生须提交材料

（一）《2026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报名申请表》1份（网上填报提交后打印）。申请人为2026年在校应届毕业生的由所在学校审查盖章，申请人为非应届毕业生（往届考生）的由本人工作单位人事部门（或档案存放单位）审查盖章。

（二）身份证原件（或贵州公安APP身份证电子证照）及1份复印件。

（三）2026年在校应届毕业生，由所在学校统一提交下列资料：

1.省教育厅、省卫生健康委同意所在学校当年举办护理、助产专业及招生的批文。

2.本校统一出具的“应届毕业生毕业证明书”，并注明应届毕业生人数，附学校拟报省教育厅发放毕业证书的“2026年应届毕业生名单”（名单须提供Excel表格电子文件）。

（四）非应届毕业生（往届考生）提供本人毕业证书原件及1份复印件。
（五）上传和提交的照片要求

报名表和网上上传的照片必须相同，并为考生本人近期证件照（白底）。照片大小为一寸或小二寸，格式为jpg,大小必须在15kb-45kb之间。头部占照片尺寸的2/3，白色背景边框；面部正面头发不得过眉，应露双耳，常戴眼镜的考生应佩戴眼镜，不得佩戴首饰。不得着制式服装拍照；对生活照、视频捕捉、摄像头抓拍、女性穿背带式服装等照片一律不予确认。

考生上传的电子照片（含提交的照片）不符合要求的，考试管理机构在现场确认时可为考生重新采集照片并使用“照片审核修改工具”核验后上传，确保“准考证”制作及考试合格后“考试成绩合格证明”及“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证”办理。

（六）提交的相关证件复印件须有所在学校、单位人事部门（或档案存放单位）审查意见并加盖印章。

三、做好报名信息确认工作

考点或报名点在现场确认时，应核对《2026年度护士执业资格考试申请表》信息与考生提交的材料信息是否一致。经确认报名后向考生提供《2026年度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报名信息确认单》，要求考生认真核对报名信息并签名确认。

附件2

2026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工作时间安排表

	工作内容
	工作时间

	考生网上报名
	2025年12月9-22日

	考点现场确认
	2025年12月10-24日
各考点根据工作需要自行安排确认时间

	考点资格审核
	2025年12月25日-2026年1月27日

	考区资格审核
	2026年1月28-30日

	考点、考区修改考生报名信息
	2026年1月30日前

	考生网上缴费
	2026年2月4-13日

	考点编排考场教室、安排考生座位
	2026年2月24日-3月2日

	考区审核各考点考场安排
	2026年3月3-4日

	考点上报考办设置至考区
	2026年3月11日前

	考生网上打印准考证
	2026年4月1-12日

	考试实施
	2026年4月11、12日

	考点上报考生基本信息（姓名、证件号）修改
	2026年4月24日前

	考点上报数据修正信息、录入违纪违规信息并上报正式文件至考区
	2026年4月24日前

	考区上报数据修正信息、审核违纪违规信息并上报正式文件
	2026年4月26日前

	网上成绩发布
	考后45个工作日内


附件3

考点办公室设置一览表

       考点考试管理机构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	姓  名
	工作单位、职务
	单位地址
	办公电话
	手机

	第一责任人
	
	
	
	
	

	其他责任人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办公室成员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注：1.考试值班期间，考办所有成员手机须24小时开机；请用▲注明值班电话。

2.此表请于2026年3月11日前报考区办公室。


